附件3

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在职人员情况
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为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12个股室，单位核定事业编制人员40人，在岗37人，退休人员4人。

2.主要职能

负责执行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制度的制定、宣传、解释；编制、汇总全县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的数据；负责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登记；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组织调查登记，拟定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负责起草归口项目资金结算调度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县城规划区和县人民政府总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集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务；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3.重点工作计划

一、全面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突出重点项目攻坚
紧扣县委工作思路，主动对标“双向发力”，振奋精神、履职尽责，全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全面盘点县城未安置人员和未建成安置点，及时拿出具体的方案，逐一解决其安置遗留问题。
二、配合重点项目建设，协助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配合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协调做好金塘村水电站以及桃花江航电枢纽项目征地拆迁工作。
三、依法履行相关职能，全面推进征地拆迁工作
1、协助指导各乡镇及各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完成的征地拆迁工作任务。
2、协助各项目实施主体单位完成征地拆迁政策法规宣传、业务指导等工作。
四、全力推动安置进度，确保安置房建设质量
中心将重点推进莲荷花园、东城新苑、紫金湾3个安置点的建设，由县住建局牵头，按照《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等文件要求，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移交县城管执法局。
五、加强征拆内部管理，全面推行阳光拆迁
继续结合“制度执行与效率提升”活动，切实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工作程序，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及群众的知情率和参与率。进一步加强对征拆工作人员教育和管理，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全力推行公正、公平、和谐的阳光拆迁。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干部队伍管理水平
始终坚持党对征拆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创新“党建+履职”模式，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征拆安置履职各方面和全过程。强化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管理，充分发挥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七、理顺征拆体制机制，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针对征拆体制机制的调整变化，及时制定关于征拆体制机制的管理模式，特别是要规范县城规划区内的重点项目拆迁，同时加大对乡镇及项目实施主体单位的拆迁工作的指导、考核、管理。
八、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强化部门联动效能
充分发挥征拆工作联席会议等各种征拆专题会议作用，明确各部门单位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征拆工作环境。
九、严格资金管理归集，履行资金监管职能
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要坚持专款专用、统筹调配的原则。征拆工作经费由征拆事务中心严格按标准足额分配到各项目实施主体。县财政局要加强指导和监管，便于县人民政府统筹调度。
十、强化档案归集管理，提升服务能力水平
按照“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定期移交、一户一档”的原则，由县征拆事务中心建立征拆档案“智能化、数字化”体系，便于查阅和核查，防止重复补偿和安置。
十一、加强业务指导和督查考核，提高征拆工作质效
两办督查室要组织县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和县征拆事务中心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不定期督查，特别是在政策标准把握、规范流程、工作纪律和施工进度推进上要严格要求，并做为年底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十二、贯彻落实依法治县，加强征拆法规宣传
为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要求，结合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桃江县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深入开展新征拆相关文件的宣传。
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重点工作任务。

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2024年收入实际完成为543.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43.29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
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建立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则。专项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专项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实际支出543.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6.62万元，占67.48%。其中：人员经费347.8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4.89%，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抚恤金、生活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18.7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11%，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176.67万元，占32.52%；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0%；经营支出0万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占0%。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和本部门实际，建立健全财务基础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度项目支出176.67万元，包括征地拆迁工作经费77万元,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经费40万元，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年度考核奖等资金49.67万元,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服务奖励资金10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工作费用支出、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支出、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支出。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和本部门实际，建立健全财务基础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部门职能目标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2024年以来，桃江县征拆事务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宗旨，以实现我县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征拆工作机制的完善和改革，有序推进征地拆迁与安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
（一）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规范征拆工作程序和统一政策标准，中心加强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先后出台了《桃江县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和《关于委托下放部分征拆事务职能事项的通知》，对征收程序、补偿标准、档案归集、财务管理和职能划定进行了规范和明确，为征拆工作的依法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工作流程，强化督促检查，先后完成了桃花江竹海创4A级景区、桃花江流域生态治理，以及S234谢石线改扩建工程3个重点项目；指导乡镇完成了桃江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桃江县久通锑业尾砂坝建设、高新区年产2万吨高端装备及高品质轨道交通零部件铸造加工二期、益湛铁路益阳至娄底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协助完成了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征地工作。截止目前，共计征地3340亩，签订协议1300余份，发放征拆款项1.35亿余元。为我县重点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用地保障。

（三）强力推进安置攻坚。一是安置分户基本清零。强力推进安置攻坚，截至2024年6月，累计安置拆迁户3700户，协议安置5503间（其中联户安置5303间、转型安置200间），货币安置178户387间，共规划联户安置复迁地46个，目前已建成37个。二是过渡费发放有效缩减。通过摸底排查，现场核对，拨付会审等方式，加强了过渡费发放的审核把关，2024年，中心过渡费发放已由之前的4000余万元每年锐减至1300余万元。三是率先推行异地产权置换安置。该安置方式走在我市前列，不仅节约了土地，又有效助推了我县商品房去库存。以弄溪桥棚改项目为例，共签订协议771份，产权置换安置175间，房屋征收面积67160平方米，补偿资金3.78亿元。
（四）积极处理遗留问题。24年以来，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65起，处置热线和舆情14起；全年共发生应诉应复案件 11起，驳回6起、撤诉2起、败诉3起；以王春元为代表的12件历史遗留问题均已得到妥善化解，解决遗留问题既保障了群众的合法利益，又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有效维护了我县的和谐稳定。

（五）强化队伍建设和服务水平。通过实行“一线工作法”、找准征拆工作的“四类关键人”和“三包一重点攻坚”等措施和方法，高位推进征拆工作，采取“新老传帮带”模式，并加大学习培训、工作实践力度，不断提升中心整体服务水平。逐渐打造成一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敢于攻坚的高素质征拆队伍。24年以来，中心获得县重点项目建设优胜奖三等奖一次，获县级以上个人类奖励2次。

（六）高标准完成了省自然资源规划厅的专项督察和县政协对中心的调研工作。利用检查和调研契机，针对目前征拆领域反映强烈的群腐问题、不正之风和征拆工作的堵点、痛点以及难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梳理。

（七）全面配合县委巡察整改。今年6月，县委第八轮巡察第三巡察组对中心党组进行了为期40天的巡察，共发现问题39个，目前已整改完成9个，其他问题正在积极整改当中，有效助推了中心工作的全面发展。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我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预决算公开：2024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单位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
资产管理：我们进一步加强资产的管理，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资产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完善了固定资产档案，严格报批、销审等手续，做好资产统计工作，按时上报资产报表，及时完成资产增加、处置申报等工作。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取得了良好效果。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3.99万元，比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减少3.96万元，下降49.8%。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近年来，中心加强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先后出台了《桃江县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和《关于委托下放部分征拆事务职能事项的通知》，对征收程序、补偿标准、档案归集、财务管理和职能划定进行了规范和明确。
4.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我中心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工作流程，强化督促检查，先后完成了桃花江竹海创4A级景区、桃花江流域生态治理，以及S234谢石线改扩建工程3个重点项目；指导乡镇完成了桃江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桃江县久通锑业尾砂坝建设、高新区年产2万吨高端装备及高品质轨道交通零部件铸造加工二期、益湛铁路益阳至娄底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协助完成了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征地工作。截止目前，共计征地3340亩，签订协议1300余份，发放征拆款项1.35亿余元。为我县重点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用地保障。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单位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中的公务接待费比去年下降49.8%。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并加强了监督。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征拆机制体制改革落实落地仍需加强；
（二）征拆资金归集不能完全到位。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严格预算收支项目分类。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审核、列报支付，同时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二）强化资金归集、严格档案管理。严格落实《关于委托下放部分征拆事务职能事项的通知》【2024】7号文件精神，加强对全县所有征拆项目资金的归集和统筹，特别是要严格把控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的计提工作。

（三）认真开展绩效管理。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在今后，我单位将严格按项目实施计划及时拨付相关资金，做好资金统筹与分配。

附件5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在职人员情况
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为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12个股室，单位核定事业编制人员37人，在岗37人，退休人员4人。

2.主要职能

负责执行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制度的制定、宣传、解释；编制、汇总全县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的数据；负责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登记；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组织调查登记，拟定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负责起草归口项目资金结算调度方案；负责组织实施县城规划区和县人民政府总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集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务；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征地拆迁工作，县财政2024年度安排77万元征地拆迁工作经费用于保障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日常运转，安排40万元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经费用于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专项支出；49.67万元专项用于发放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支出。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主要包括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预期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一）专项资金年初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工作费用支出、安置攻坚、乡村振兴、法规宣传支出、绩效奖励、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支出。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严格按计划和预算的执行和决算、做到财务收支平衡。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始终坚持党对征拆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创新“党建+履职”模式，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征拆安置履职各方面和全过程。强化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管理，充分发挥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二）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中心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优化工作流程，强化督促检查，先后完成了桃花江竹海创4A级景区、桃花江流域生态治理，以及S234谢石线改扩建工程3个重点项目；指导乡镇完成了桃江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桃江县久通锑业尾砂坝建设、高新区年产2万吨高端装备及高品质轨道交通零部件铸造加工二期、益湛铁路益阳至娄底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协助完成了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前期征地工作。截止目前，共计征地3340亩，签订协议1300余份，发放征拆款项1.35亿余元。

（三）优化工作机制。我中心作为县人民政府履行征拆工作的法律主体，要按照“政策把关、资金监管、业务指导、工作统筹”工作方针，全面理清同各乡镇（项目指挥部）、桃江高新区、县自然资源局、县城投集团及项目业主的关系，尽快出台理顺和规范体制机制相关文件，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确保全县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四、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一）积极处理遗留问题。24年以来，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65起，处置热线和舆情14起；全年共发生应诉应复案件 11起，驳回6起、撤诉2起、败诉3起；以王春元为代表的12件历史遗留问题均已得到妥善化解，解决遗留问题既保障了群众的合法利益，又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也有效维护了我县的和谐稳定。
（二）强力推进安置攻坚。一是安置分户基本清零。强力推进安置攻坚，截至2024年6月，累计安置拆迁户3700户，协议安置5503间（其中联户安置5303间、转型安置200间），货币安置178户387间，共规划联户安置复迁地46个，目前已建成37个。二是过渡费发放有效缩减。通过摸底排查，现场核对，拨付会审等方式，加强了过渡费发放的审核把关，2024年，中心过渡费发放已由之前的4000余万元每年锐减至1300余万元。三是率先推行异地产权置换安置。该安置方式走在我市前列，不仅节约了土地，又有效助推了我县商品房去库存。以弄溪桥棚改项目为例，共签订协议771份，产权置换安置175间，房屋征收面积67160平方米，补偿资金3.78亿元。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项目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征地拆迁工作经费专项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
（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1.预决算公开：2024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主管单位在桃江公众信息网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
资产管理：我们进一步加强资产的管理，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完善了固定资产档案，严格报批、销审等手续，做好资产统计工作，按时上报资产报表，及时完成资产增加、处置申报等工作。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取得了良好效果。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3.99万元，比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减少3.96万元，下降49.8%。

3.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我单位2024年度制定了《桃江县征地拆迁安置与房屋征收补偿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制度。
4.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圆满完成了征地、拆迁、安置等各项工作任务。
（三）项目支出情况分析
我们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中的公务接待费明显下降。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
六、后续工作计划。
1、高位推进重点征拆项目建设。2025年，中心将加强对金塘冲水库工程、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工程等项目的征拆工作力度，明确工作专班和项目进度表，力争在2025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桃花江航电枢纽、桃江县毛羊坪渡改桥（大栗港大桥）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全面加强对金塘冲水库工程项目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同时继续配合桃花江镇积极推进东城新苑、莲荷花园和禾堤湾三个复迁地项目的建设进度。
2、强化资金归集、严格档案管理。一是严格落实《关于委托下放部分征拆事务职能事项的通知》【2024】7号文件精神，加强对全县所有征拆项目资金的归集和统筹，特别是要严格把控失地农民社保资金的计提工作。二是按照“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定期移交、一户一档”的原则，督促各征拆实施主体单位及时将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收协议、经费审批等资料分类整理，报送我中心进行归档保存。

3、统一政策标准、强化督查考核。2025年，中心将严格按照职能划定的新要求，通过集中授课、讨论交流和实地观摩的方式，全面提升我县征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政策法规、补偿标准、工作流程和协议格式”四个一致。从源头上解决以往由于各自为政、标准不一，而大量产生的信访纠纷和应复应诉案件。同时中心将配合县两办和绩考部门加大对全县征拆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和督导力度，对工作推进力度大的单位进行适当奖励，并在年终考核中予以考量，对工作滞后、推进不力的单位，要强化问责、严肃追究、坚决查处。

4、进一步深化征拆机制体制改革转型 。虽然目前已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职能下放，但离高效健全的工作机制和齐抓共管的征拆局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中心将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请求加强县级层面的调度和统筹，加速征拆主体和实施机构的融合与发展，进一步突出职能部门和属地乡镇的职能发挥，共同把征拆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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